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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

環境部主管基金包括特別收入基金性質之環境保護基金，以及信

託基金性質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、清潔人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金(以

下簡稱濟助基金）。環境保護基金係由 6項分基金組成，包括空氣污染

防制基金(以下簡稱空污基金）、資源回收管理基金(以下簡稱回收基

金)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(以下簡稱土污基金）、水污染防治基

金(以下簡稱水污基金）、環境教育基金(以下簡稱環教基金)及溫室氣

體管理基金(以下簡稱溫管基金)。謹就各基金 114 年度預算評估如次： 

七、推動具挑戰及須關注廢物清除處理業務，惟石綿清除處理量未如預

期，允待檢討策進，俾達有效引導民眾妥善處置有害廢棄物之目標 

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4 年度預算案於「資源回收管理計畫-05

資源回收調查、評估與規劃、輔導」業務計畫項下編列「減量回

收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」3,040 萬元，用以辦理推動物料資源循

環、源頭減量、循環採購、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等相

關工作。經查： 

(一)為解決任意棄置石綿恐造成國人健康危害之問題，規劃建立

管理措施及補助方式，引導流向妥處，避免造成國人健康危害 

茲因行政院前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召開「事業廢棄物處理

研商」會議，於會中指示針對市場上規模不足、需特殊技術處

理之有害廢棄物、需特別關注或新興廢棄物，由環境部(原行

政院環境保護署)推動設置相關處理設施。該部考量石綿建材建

物於近10年間達使用年限將陸續拆除排出，然因拆除後廢棄物

清除處理費用高，且一般民眾不易熟悉合法清理途徑，任意棄

置恐造成國人健康危害，有處理急迫性，爰於「減量回收及資

源循環推動計畫(112 至 115 年度)」中規劃建立適當管理及補助

方式，引導民眾妥善處置，避免棄置，以維國人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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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12 年度石綿清除處理量落後目標值甚多，允待妥處 

前揭計畫之「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及處理」子計畫，針對

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設有 3 項重點措施，包括：利用系統分析

管理，橫向聯繫環保建管單位、研析含石綿建材拆除後廢棄物

可行處理方式及補助民眾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，引導流向

妥處。112 年度石綿清除處理量目標值為 2,000 公噸，惟執行結

果僅完成 408 公噸，達成值僅 20.4%，落後目標值甚多。據環境

部表示，主要係因地方政府與民眾尚不熟悉補助作業流程、建

物大多涉及違章建築，審查補助案件需較長作業時間，另石綿

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共同供應契約資格標多次流標，且地方政

府尚無自行清除處理契約等因素，致處理量未如預期。 

綜上，為促進地方循環經濟及確保廢棄物妥善處置，環境部

自 112 年度起辦理減量回收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(112 至 115 年

度)，並以石綿清除處理量為其績效指標之一，預計 112 年度處理

量為 2,000 公噸，惟執行結果僅完成 408 公噸石綿建材廢棄物之

清除及處理，落後目標值甚多，允就落後原因妥為研議善策，俾

儘速協助民眾妥為處置石綿建材等有害廢棄物，以維國人健康。 

 


